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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*ST 湘邮 证券代码：600476 公告编号：2026-031

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所持福信富通 100 万股股份

进展暨交易结果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产交所”）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福信富通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福信富通”）100 万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。本次公开

挂牌共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，即福建汇得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汇得鑫”），该意向受让方已通过资格审核并向北京产交所足额缴纳保证

金。

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汇得鑫已与公司签订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转让价格为

人民币 2,323.08 万元。

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一、 本次交易情况概述

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拟转让公司所持福信富通股份的议案》，同意启动转让公

司所持福信富通 100 万股股份挂牌退出的相关程序。2026 年 4 月 25

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开挂牌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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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公司所持福信富通 100 万股股份确定挂牌底价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

在北京产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份，并以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评估值，

即人民币 2,323.08 万元作为首次公开挂牌的转让底价。详见公司

2025 年 12 月 16 日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

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 2026 年 4 月 28 日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《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所持福信富通 100 万股股份的公告》。

二、 交易进展情况

本次交易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至 2026 年 6 月 12 日在北京产交

所公开挂牌，挂牌期间征集到 1 个合格意向受让方汇得鑫，汇得鑫已

通过资格审核并向北京产交所足额缴纳保证金。

2026 年 7月 6日，公司与汇得鑫签署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转让

价格为人民币 2,323.08 万元。

本次交易对方汇得鑫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三、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

名称：福建汇得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创业路 5号 B 座研发楼 22 层 29

室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官幼霞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3月 19 日

出资额：2,00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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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

经营范围：对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；对教育业的投资；对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；对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；对租赁和商务服务

业的投资；投资咨询服务（不含证券、期货、保险）；对信息传输、软

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；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投资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合伙人：曹波（出资比例 80%）；官幼霞（出资比例 20%）

经查询，汇得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 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主要内容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福建汇得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1、产权交易标的：公司合法持有的福信富通 100 万股股份（约

占总股本的 0.7883%）

2、产权转让方式：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

经北京产交所公开发布产权转让信息披露公告，公告期间只产生乙方

一个意向受让方，由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。

3、转让价格：人民币 2,323.08 万元

4、支付方式：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，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

生效后 2 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京产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。乙方按照甲方

及产权转让信息披露公告要求支付的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696.92 万元，

于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保证金外的剩余转让价款后，折抵为

转让价款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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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：乙方应在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

北京产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协调福信富通修改

股东名册上对甲方认购股份数及持股比例的记载，并向甲方提供修改

后的股东名册。

6、违约责任：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，均应按照转让价款

的 30%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

责任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，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

款违约金。逾期付款超过 10 个工作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扣

除乙方支付的交易保证金。

五、 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、增值，

提升资金回笼效率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公司不再持有福信富通股份。本次交易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

果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，最终具体影响以公司 2026 年度经审计的财

务报表为准。

六、 备查文件

1、产权交易合同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七月八日


